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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林、李立新、王琪、钟茂生、李敬东、张丽娜、韩玉花、朱笑盈、夏天翔、

王军玲。 

 



 DB11/T 810—2011 

1 
 

重金属污染土壤填埋场建设与运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金属污染土壤填埋场的选址、设计、施工、运行和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污染场地中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处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 5085.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085.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GB 5085.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GB 5085.6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DB11/T 656   场地环境评价导则 

DB11/307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CJJ 113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防渗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CJ/T 234   垃圾填埋场用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 

JGJ/T111   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 

DB11/T 811—2011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金属污染土壤 contaminated soil 
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重金属进入土壤，其浓度累积并超过城市用地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的土壤。 

3.2      

缓冲区 buffer area 
填埋场内进行车辆运输、污染物装卸、设备检测及维修等活动的区域。 

3.3  

填埋作业区 landfill area 
填埋场内进行污染土壤填埋操作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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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防渗衬层 liner system 
设置于污染土壤填埋场底部及四周边坡的由天然低渗透性粘土层和（或）人工合成材料组成的防止

渗漏的垫层。 

3.5  

天然基础层 natural base layer 
位于防渗衬层下方的天然低渗透性粘土层。 

3.6  

天然材料衬层 natural material lining 
    由天然粘土经机械压实后形成的防渗衬层。 

3.7  

单层复合衬层 single composite liner  
由一层人工合成材料与天然材料衬层（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效力的其它材料）组成的复合防渗衬层。 

4 填埋场选址 

4.1 填埋场不应选在城市工农业发展规划区、农业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考古）

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供水远景规划区、矿产资源储备区、军事要地、国家保密地区和其他

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 

4.2 填埋场应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及可能危及填埋场安全的区域。 

5 填埋区设计 

5.1 组成 

由若干处置单元和构筑物组成，包括缓冲区和填埋作业区，主要设施有防渗系统、地表径流收集系

统及覆盖系统等。 

5.2 缓冲区 

填埋作业区周围均应设置缓冲区。 

5.3 填埋作业区 

5.3.1 填埋作业区应按照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查结论确定边坡坡度和开挖深度，填埋作业区的最大

边坡坡度应不大于 33%。 

5.3.2 当区域上连续稳定分布的第一含水层为承压含水层时，最大开挖深度至承压含水层顶板的距离

应不小于 1.5m；当区域上连续稳定分布的第一含水层为潜水含水层时，最大开挖深度至潜水水位的距

离应不小于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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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填埋作业区地基应为具有承载填埋体负荷的天然基础层或经过地基处理的平稳层，填埋作业区

地基在填埋之前应进行承载力计算，不满足承载要求时，需要对地基进行处理，不应因填埋污染土壤的

沉降而使基层失稳。 

5.4 防渗系统 

5.4.1 填埋场底部防渗系统由下至上依次由防渗衬层和渗滤液收集系统两部分组成，侧向防渗系统由

防渗衬层组成。防渗系统的构建应根据天然基础层的地质情况，选择天然材料衬层或单层复合衬层作为

防渗衬层。防渗衬层饱和渗透系数应采用渗透试验测定。 

5.4.2 防渗衬层 

5.4.2.1 当天然基础层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大于 10-7cm/s，且厚度不小于 2m时，可选用天然材料衬层

作为防渗衬层。天然材料衬层经机械压实后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 10-7cm/s，且厚度不应小于 2m。

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天然材料衬层防渗系统 

5.4.2.2 当天然基础层的饱和渗透系数大于 10-7cm/s，或厚度小于 2m时，可选用单层复合衬层作为

防渗衬层。人工合成材料衬层下应铺设厚度不小于 0.75m，且经机械压实后的饱和渗透系数小于 10-7 

cm/s的天然材料防渗衬层，或铺设同等及以上隔水效力的其他材料防渗衬层。人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层

应采用满足 CJ/T 234中规定技术要求的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性能的人工合成材料。

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单层复合衬层防渗系统 

5.4.2.3 底部防渗衬层的坡度不应小于 2%。 

5.4.3 渗滤液收集系统 

集水管 

天然基础层 

天然材料衬层 

砾石层 

污染土壤填埋层 

集水管 

天然基础层 

天然材料衬层 

砾石层 

污染土壤填埋层 

人工合成材料衬层 



 DB11/T 810—2011 

4 

由防渗衬层上方铺设的砾石层和集水管组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防渗衬层上铺设的砾石层由粒径为 30mm～50mm的砾石组成，厚度不小于 50cm； 

b) 砾石层上面应铺设一层土工布； 

c) 填埋区周围应建设地下水位监测井和潜水含水层地下水降水设施，地下水位应保持在防渗衬层
以下，降水设施应符合 JGJ/T111要求。 

d) 填埋场运行期内防渗衬层上方的渗滤液深度不应大于 30cm。 

e) 若渗滤液超标应进行处理。 

5.5 地表径流收集系统 

5.5.1 应采用转向、斜坡等方式避免填埋区外的径流进入填埋区。 

5.5.2 填埋区应构建独立的地表径流收集系统。填埋区内未与重金属污染土壤接触的地表径流可直接

排出，填埋区内与污染土壤接触的地表径流收集后，应达到 DB11/307要求后方可排放。 

6 填埋场施工 

6.1 填埋场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和质量保证报告，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按照施工方案和质量保证

报告进行施工和监理工作。在天然材料衬层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检测渗透系数等指标，确保达到设计要

求。 

6.2 土工膜的铺设应符合 CJJ 113要求，并应检查连续性和完整性，不得有破损或漏洞，并保留相关

的影像资料；铺设的高密度聚乙烯土工膜应及时覆盖无纺布土工膜，防止阳光直接曝晒。 

7 填埋场运行管理 

7.1 按照标准 GB 5085.1～GB 5085.7鉴别为危险废物的污染土壤不得进入填埋场。 

7.2 污染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浓度宜低于 DB11/T 811—2011《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规定的

居住用地筛选值，且含水率应低于 20%。 
7.3 污染土壤的接收应符合以下程序： 

f) 应核查入场土壤的相关记录文件（包括污染土壤来源、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土壤物理性质检
测报告、污染土壤易燃性、易爆性、毒性、浸出性、反应性检测报告等），确保污染土壤符合

填埋要求； 

g) 检查污染土壤是否与文件记录一致，并采样进行检测，样品至少保留 1个月； 

h) 记录污染土壤来源、种类、数量、入场日期和填埋位置等基本信息。  

7.4 污染土壤运输过程应采取防尘措施，运输车辆离开填埋场前应冲洗轮胎和底盘，防止带泥上路。 

7.5 不同种类的污染土壤进行分区填埋，填埋操作应包括卸车、分层、摊铺、压实等工序，完成填埋

操作的单元区域应及时覆盖。 

7.6 在短期内不进行填埋作业或遇大风、降水等不利天气时，应对污染土壤采用适当的材料进行覆盖。 

7.7 应控制填埋堆体的坡度，保持堆体的稳定性。 

8 填埋场封场 

8.1 填埋作业完成后，应及时进行封场。封场覆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3所示，从下至上应依次由

下列材料构成： 

1) 最小厚度为 0.5m的压实粘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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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纺布保护层； 

3) 1.5mm高密度聚乙烯衬层系统； 

4) 无纺布保护层； 

5) 0.3m砾石排水层； 

6) 无纺布保护层； 

7) 最小厚度为 0.5m的表土和植被层。 

 

图 3  覆盖系统结构示意图 

8.1.1 封场顶面坡度不应小于 5%；当边坡坡度大于 10%时，宜采用多级台阶进行封场，台阶的坡度不

宜超过 33%(1:3)。 

8.2 填埋场封场后，应设立永久性警示标志。警示的内容应包括填埋场启用、封场日期、污染土壤的

种类、主要污染物等。 

8.3 填埋场封场后，应维护覆盖层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并维持渗滤液收集系统和地表径流收集系统的

正常运转。 

8.4 封场覆盖系统应与生态恢复相结合。覆盖层植被选择应考虑防止植物根系对覆盖系统造成损害。 

9 环境监测 

9.1 地下水监测井的布置要求如下： 

a) 填埋场地下水上游至少设置一个监测井； 

b) 填埋场地下水下游至少设置两个监测井； 

c) 地下水监测井应按照 DB11/T 656的要求建设。 

9.2 运行期应定期监测填埋场渗滤液，监测频次按照 HJ/T 91执行，监测项目根据填埋土壤所含的污

染物确定。 

9.3 运行期应定期监测填埋场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地表水样品为填埋场周边 500m范围内地表水体的

代表性样品。检测频次为每季度至少一次，监测项目至少包括填埋污染土壤所含的污染物。 

9.4 封场后应每年监测一次，连续监测五年。 

10 记录与报告 

10.1 在填埋场选址、设计、施工、运行、封场等各阶段均应有完整的记录，并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

的规定存档管理。 

 
重金属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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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填埋选址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从技术、经济和环境等角度对预选场址的比选分析； 

b) 预选场址的水文地质勘查结论。 

10.3 填埋场竣工后，应及时编制竣工报告。报告内容除应说明场地施工条件、施工过程及其质量保证

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外，还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与填埋区域施工相关的水文地质资料； 

b) 防渗系统的施工和测试； 

c) 渗滤液收集系统、地表水、地下水监测设施的建设； 

d) 其他配套工程或设施的施工建设。 

10.4 填埋场作业期间，每月应编写填埋场作业报告，内容包括土壤入场时间、来源、数量和特征、覆

盖材料、每日填埋量等。 

10.5 每季度应编制填埋场运行报告。运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本季度填埋场渗滤液、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监测结果，并评估是否需要修订监测方案； 

b) 本季度填埋场的工作区域、使用面积、配套设施的使用情况，并预计下一阶段的使用情况； 

c) 每日污染土壤填埋量和本季度的填埋总量。 

10.6 填埋场封场后，应编制封场报告。封场报告应包括封场程序、封场设计与施工、封场后的维护和

监测要求等。 

 

 

                                                      


